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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谈判协定，RCEP重视为缔约方提供高效灵活与公正透明的争端解决方

式。相比于WTO，RCEP争端解决机制作出了一定的创新安排，但该机制也存在着适用范围的过度限缩、

争端解决常设机构的缺失、专家组程序推进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争端解决机制文本的缺陷，中国作为

RCEP的缔约方，应在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的同时，积极提出文本的修改意见，比如适当扩大争端解决机制

的适用范围、增设争端解决专门机构、建立专家组裁决监督机构、优化专家组成员的遴选方式，以进一

步推动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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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rgest free trade negotiation agre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CEP emphasizes the 
provision of efficient, flexible, fair and transparent dispute settlement for the parties.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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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WTO, the innovations of RCEP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re reflected in the exclusion of 
Non-violation complaints, the panel’s award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and the restriction of dis-
pute settlement time,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RCEP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lso has de-
fects such as excessive restrict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lack of a permanent body for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panel’s procedure.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ext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hina, as a party to the RCEP, should actively put 
forward modifications to the text during the subsequent negotiations, such as appropriately ex-
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etting up a permanent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establishing a panel of experts to supervise the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and optimizing the way of selecting members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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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独具特色，该协定的缔约方均为

WTO 的成员国，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1。

作为自贸协定的重要法律救济手段，RCEP 中设置争端解决机制专章，该机制的构建不仅是各国在长期

缔约实践当中的经验积累，也是各缔约方解决争端的基本遵循。此外，晚近自贸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有

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上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争端包括缔约方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及一缔约方的投

资者与另一缔约方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而狭义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只包括前者，即只处理缔约国家之间的

争端[1]。因 RCEP 中明文规定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排除在争端处理范围之外，因此，本文所讨

论的 RCEP 争端解决机制仅限于狭义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旨在通过对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回溯与展

望，更有效地发挥该协定的作用，从而提高各缔约国争端解决的效率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2]。 

2. 比较视域下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与特征 

2.1. 内容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国际贸易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更好把握当前 RCEP 争端解决机制所具备

的优势以及面临的不足。WTO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全球创立最早、适用最为频繁的机制，其对 RCEP 争端

解决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两者之间不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在内容上也存在交集。RCEP
对 WTO 规则的纳入主要包括直接援引以及援引加进一步规定两种方式，针对两者之间的冲突，RCEP 并

没有规定相应的冲突规范，而是采取个案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3]。RCEP 与 WTO 之间联系紧密但又有所

区别，两者之间的规定较易发生冲突，对比分析其重点内容并找出具体解决路径值得研究。此外，国际

贸易协定下一项争端的解决，可简要分为三个步骤，即适用范围的确定、争端解决的途径与具体程序、

裁决结果的执行监督与保障。因此，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对 RCEP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内容

Open Access

 

 

1RCEP 官网：http://rcep.com.cn/index.php?c=category&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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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总结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相关内容的现状与不足并予以改进。 

2.1.1.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就适用范围而言，RCEP 第 19.3 (1)条规定该机制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a) 缔约各国就本协定的解

释以及适用有关的事项所引起的争端；(b) 争端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措施不符合 RCEP 项下的义务或者另

一方没有履行 RCEP 项下的义务 2。RCEP 的谈判以五个东盟“10 + 1”FTA 为基础并将其进行融合 3，其

中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以及中国的协定中明确排除适用“非违反之诉”。RCEP 以上述三个

FTA 为基础，同样以脚注的形式明确排除“非违反之诉”的适用。同时，RCEP 将部分新兴议题也排除

在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范围之外。《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 DSU)明确规定了争端解决机

制的适用范围 4。WTO 并没有像 RCEP 一样将诸多领域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范围之外，其适用范围

覆盖更为广泛，同时，WTO 争端解决的实践表明各成员方可提起“违反之诉”与“非违反之诉”。 
在国际投资争端领域，RCEP 第 10 章为投资专章，该章第 18 条明确将解决一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

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投资领域的议题排除在外，并规定将在该协定生效后的两年进行讨论，讨论结果

必须要经过所有缔约方国家同意 5。虽然各缔约国可以利用 RCEP 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但是该

机制是为贸易协定所设计，并不能够对私人投资者利益给予有效保护[4]。WTO 框架之下的 DSU 同样不

解决投资领域的争端，其受理范围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所有争端，然而，对于是否在 WTO 中设立投资规

则这一议题，理论上也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中，WTO 投资议题的发展也并不顺利，因此在实践中，WTO
几乎不染指投资争端。 

2.1.2. 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程序 
(1) 磋商程序 
在磋商时限方面，RCEP 在协第 19.6 条中规定，任意缔约方可在本协定第 19.3 (1)条规定的范围之内

与缔约另一方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当充分考虑该磋商请求并给予充分的磋商机会。缔约一方提出磋

商请求时应当说明请求理由，包括确认争议措施；就磋商时限而言，应诉方应当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后

7 日内予以答复，30 日内进行磋商，若涉及紧急情况，则应在 15 日内进行磋商。就 WTO 体制而言，DSU
第 4.1 条一开始便强调了磋商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各成员应对磋商的有效性予以重视[5]。在时限方面，

被申请方应当在收到申请方磋商请求之日后 10 日内作出答复，30 日内进行磋商，若应诉方未在规定的

或者双方约定的时间内进行磋商，则申请方可直接请求设立专家组。若争端涉及易腐货物等紧急情况，

被申请方请求磋商的时间应限缩为 10 日。因此，RCEP 的磋商时限较 WTO 更短，其更加注重争端解决

的效率。 
针对第三方加入磋商程序，RCEP 第 19.6 (9)条规定，第三方应当在提出加入磋商程序之后 7 日内将

其实质利益向争端各方进行通报同时提供副本，并且在争端双方同意之后方可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争端

解决。DSU 第 4.11 条规定若成员认为其在争端当中存在实质贸易利益，应当在磋商请求发散之日起 10
天内向 DSB 以及争端各方通报其实质利益，同时根据条文 4.11 条规定，若“磋商所针对的成员”认为

第三方成员的主张是有理由的，其参与磋商的请求应当被准许，并且通知 DSB。因此，DSU 规定的第三

方向缔约各方通报实质利益的时限较 RCEP 更加宽松，而 RCEP 中第三方参与争端的条件更加严苛，WTO

 

 

2RCEP 第 19 章第 3 条第 1 款。 
3五个东盟“10 + 1”FTA 为：《建立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全面经

济合作框架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

《印度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 
4DSU 第 1 条规定：WTO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 DSU 附录 1 所列的各项协定以及各成员在《WTO 协定》与 DSU 项下的磋商与争端解

决。 
5RCEP 第 10 章第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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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被申请方同意即可，RCEP 则需要争端各方的一致同意。 
(2) 专家组程序 
RCEP 与 WTO 就专家组程序的规定有重合之处，但在专家组设立与组成以及审理时限上仍存在一定

差异。RCEP 在 19.11 条详细规定了专家组成员的遴选机组成程序，例如争端双方任命一名专家组非主席

成员，其中起诉方在通报之日后 10 天内任命，被诉方在作出通报后的 20 天内任命。专家组主席成员的

任命则需要争端双方达成一致，若双方无法就任命达成一致或者争端任一方未在指定期限内任命专家组

成员，则由 WTO 总干事任命剩余成员，若 WTO 总干事在 30 天内仍无法任命，则交由常设仲裁员秘书

长迅速任命剩余成员。DSU 第 6 条规定了专家组的设立程序，其采取的是“反向一致原则”，只要不存

在经 DSB 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不成立专家组的情形一旦起诉方提出申请，专家组应当在 DSB 会议

中作为议题列入之后的会议中设立。DSU 第 8 条介绍了专家组的人员组成，为了协助各方选择专家组成

员并推动程序顺利进行，WTO 秘书处保存有专门的专家组名单，在争端解决实践中，通常由秘书处想争

端各方推荐专家组成员人选，除非由于不可抗力或者争端各方有充分理由，争端当事方不得反对秘书处

的提名，若出现争端各方拒绝的情况，由秘书处另行提供新的人选。如果各方在专家组设立后 20 天内仍

未就专家组成员达成一致，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后，总干事将与 DSB 主席、相关理事会和委员会以及争

端各方进行磋商，并最终决定专家组的成员。 
综上所述，WTO 设置了专门的专家组成员名单以协助专家组成员的选择，而 RCEP 并未设置专门的

名单；第二，WTO 中专家组成员直接由秘书长提名且争端各方无正当理由不得反对，而 RCEP 的专家组

成员首先由争端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协商不成之后才请求独立第三方指定，这表明 RCEP 在专家组成员

选择上赋予争端各方较大自主权。 
(3) 裁决结果的监督执行与保障 
RCEP 中规定专家组裁决具有最终效力，并且裁决对争端各方具有拘束力。根据第 19.15 (1)条规定，

如果专家组裁定认为争端与本协定规定的义务不符，被起诉方应使措施符合；如果专家裁定认为被诉方

采取的措施未能履行本协定规定的义务，被起诉方应履行相应的义务。此外，RCEP 第 19.16 条规定了专

家组裁决的执行审查制度，该条款规定若争端各方对被起诉方是否执行专家组裁定存在分歧，应当重新

召集专家组以解决争端，执行审查专家组应在收到重新召集请求后的 15 日内建立，并且尽可能在重新召

集之日后 90 天内发布中期报告，并在发布中期报告后 30 天发布最终报告，总时限不得超过 150 天。 
WTO 体制下，根据 DSU 第 21 条的规定，若被诉方未执行专家组裁决，起诉方可在国际法院认为必

要的情形下请求安理会辅助执行[6]；如果该争端由 DSB 解决，起诉方可以采用 DSU 第 21.6 条规定的执

行监督机制以及第 22 条规定的报复机制来确保裁决能够得到执行。除此之外，DSB 应当对裁决的通过

与执行进行监督，任何成员均可随时就裁决的执行向 DSB 提出问题，并且裁判胜诉一方可通过“平行报

复”与“交叉报复”的方式来保证裁决的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WTO 为保障裁决有效执行设置了较为完备的执行程序。而相较于 WTO，RCEP 的执行

保障措施则较为常规，并未就该方面进行创新，因此专家组裁决能否得到及时执行仍然处于难以保障的

状态。 

2.2. 基本特征 

东盟作为 RCEP 的发起方，在各国谈判之前便通过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指导原则和

目标》(简称《指导原则和目标》)，作为各国谈判的指导文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 RCEP 的一项重要组成

部分，也包含在该文件的指导范围内。RCEP 的谈判过程历经八年，生效后的 RCEP 争端解决机制主要

以原东盟自贸协定为基础，重视对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保护、注重自治性与实效性、凸显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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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多样性等特点。 

2.2.1. 重视对最不发达缔约国的保护 
重视各缔约国的发展问题是 RCEP 的重要特点之一[7]。《指导原则和目标》中指出协定将根据各缔

约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为最不发达缔约方提供额外的灵活性。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
的缔约国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其贸易规则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与发展性[8]。
与 WTO 无异，RCEP 对欠发达缔约方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之中，该条款也被确立为

RCEP 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条款规定当最不发达缔约方成为被诉方时，起诉方应遵循“克制义务”，同

时，考虑到缔约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RCEP 在其序言当中规定应给予柬埔寨、老挝、缅甸特殊与差

别待遇，并且在适当情形下，越南也享有上述待遇。RCEP 争端解决机制给予最不发达缔约方国家以特

殊与差别待遇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国际法上对弱者的保护原则，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最不发达国家更好融

入经济全球化，有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开放合理的国际新秩序[9]。 

2.2.2. 体现自治性与时效性 
为最大限度协调争端方之间的利益，RCEP 争端解决机制对缔约方的自主权给予充分尊重，充分体

现争端解决机制的自治性。RCEP 规定了大量可由争端当事方自行约定的事项，例如争端当事方可以自

行约定专家组成员的数量；当事方可就专家组的设立程序达成一致，并且可以约定专家组程序的中止或

终止；争端方可以书面方式排除适用 RCEP 第十九章等。此外，争端解决的时限问题是构建 RTA 需重点

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 RCEP 争端解决机制在时限设置上借鉴了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具体程

序的时限安排上，RCEP 较 WTO 有所缩短，因此，RCEP 争端解决的效率较 WTO 有所提高。除此之外，

RCEP 取消设置上诉机构并采用专家组一裁终局的方式来处理争端，上诉机构的取消将缩短争端的审理

时间，大幅提高诉讼的时效性，从而能够有效规避因诉讼时间过长导致的风险。 

2.2.3. 凸显灵活性与多样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以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尽管日

本政府提出通过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方式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协作，以促进共同体的构建，[10]但是

由于当时的小泉政府肆意争夺领导权，罔顾其他国家利益，只注重形成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环境，该设想

并未得到中国与韩国等东亚主要国家的回应，最终以失败告终[11]。因此，如果忽视亚洲地区国家的多样

性现状，任何设想都无法推动并难以覆盖整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RCEP 缔约方既包括发达国家，又包

括发展中国家，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社会文化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RCEP 充分考虑到各国

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实，在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时并没有照搬现有自贸协定或者 WTO 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也没有机械性采用某种固定的争端解决方式，而是更加注重争端解决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在缔约方的需

求与高标准解决争端之间寻求平衡。 

2.2.4. 以原东盟自贸协定为基础 
1996 年，东盟出台《争端解决机制东盟议定书》，该议定书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东盟正式将争端结局

机制作为东南亚区域的一种常设性制度。2004 年 11 月，东盟召开经济部长级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东

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简称 EDSM2004)，在制度与司法层面对 DSM1996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在

内容层面基本效仿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但不同于 WTO 将最终判决权交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形式，

EDSM2004 将最终判决权交给东盟首脑会议，意在回避采用司法方式解决争端，而更倾向于采用政治妥

协或者磋商等形式来处理，这一举措体现了所谓的“东盟方式(ASEAN Way)”[12]。2010 年，东盟十国

外长签署并通过了《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该议定书进一步提高了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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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政治–法律”混合处理争端模式。作为 RCEP 谈判的主导者与倡议者，东盟对构建 RCEP 争端

解决机制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存在明显的“东盟痕迹”。 

3.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 

通过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 RCEP 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与创新

之处，总体来说，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较为完善，考虑到缔约方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差异，能够

基本满足缔约方争端解决的需求。然而，现行文本当中仍然存在不足，下文从以下四个角度对 RCEP 争

端解决机制的不足进行归纳分析。 

3.1. 争端解决专门机构的缺位 

RCEP 延续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高度重视磋商在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其鼓励争端方通过

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争端。然而，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同，RCEP 并未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尽

管此种安排能够保证当事方争端解决的灵活性，但是缺乏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协调作用，可能会降低

争端解决的效率，而对高效性的追求是 RCEP 设立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之一，这无疑与 RCEP 争端解决

机制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RCEP 在第十八章中设置了联合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仅对第二章到第十六章规定的内容进行协调

和监督。因此，RCEP 并没有针对第十九章争端解决机制专章设置专门机构以保证该机制能够有效运行。

此外，RCEP 并未设置保障裁决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监督机构，专家组裁决的效力由缔约国赋予，该安

排容易造成缔约国在无法就裁决达成一致时互相报复，将对专家组的权威性产生不利影响。 

3.2. 适用范围的过度限缩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涉及到该机制对某项争议的管辖权。RCEP 争端解决机制能够解决大多数

因协定的执行与违反所引发的争端，然而，RCEP 明确列举了不适用该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事项，因此

类排除条款的约束，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受到了较大限制。 
虽然 RCEP 将“非违反之诉”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的安排不失为一项创新之举，该安排考虑到缔约

方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助于平衡缔约各方的顾虑，体现出该机制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但是将“非

违反之诉”全部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也存在明显弊端，即不利于争端的高效解决，同时，通过前述可知，

RCEP 争端解决机制将有关反倾销与反补贴、电子商务、透明度以及政府采购等事项也排除在外，这同

样不利于有效处理缔约方之间的争端，涉及此类事项的争端缔约方无法通过该机制进行磋商或者通过法

律方法进行解决，只能通过签订的其他双边协定或者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这将耗费大量的时

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不利于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利用，存在被缔约各方直接放弃的可能。同时，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争议的领域，RCEP 并未涉及，这也为单边主义的抬头埋下了

隐患[6]。 

3.3. 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门槛模糊 

RCEP 第 19.10 条规定专家组在审理过程中不仅应充分考虑争端当事方的利益，其他缔约方若与争端

之间存在实质利益，专家组在审理过程中也应予以重视，根据第三方相关条款规定，若一缔约方与专家

组审查的事项之间存在实质利益，可在以下三个时间节点提出请求并在 10 日之内将其实质利益向争端各

方通报：(1) 第 19.8 条(设立专家组的请求)第一款；(2) 第 19.16 条(执行审查)第一款；(3) 第 19.17 条(补
偿与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第十三款。同时，该章也规定了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时所享有的权利。 

然而，协定中有关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首先，协定中有关第三方的“实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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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规定不清，根据协定第 19.10 条的规定，成为第三方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便是存在实质利益，并且，

第三方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向争端方通报其实质利益。由此不难看出，“实质利益”对于第三方的资格确

定意义重大，但是 RCEP 并没有对“实质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在实践中也没有赋予“实质利益”以明

确定义，实践中对“实质利益”的定义比较笼统，将其定义为与争端方、裁决以及所涉纠纷存在密切关

联的利益[13]。其次，协定规定的第三方可向争端当事方通报的时间节点亦存在缺陷。根据 RCEP 的规定，

专家组成员不得与争端当事方或者第三方具备相同国籍，因此第三方的国籍对于专家组成员的确定具有

重要影响。如果根据 RCEP 现行文本的规定，第三方若在补偿或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十天后通报其利益，

则存在专家组成员与第三方成员国籍存在重叠的风险，进而存在影响专家组裁决公正性的可能。 

3.4. 专家组成员选任方式不合理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该机制取消了上诉机构的设置，将专家组成员出具的专

家组报告视为最终裁决，并且裁决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专家组的裁决在 RCEP
争端解决机制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在专家组成员的遴选上应当十分严格与谨慎，然而，RCEP 争端解

决机制对于专家组成员的组成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根据 RCEP 第 19.11 条第 13 款规定，专家组主席成员

不得与争端当事方或者一第三方具有相同国籍，且不得在争端当事方或一第三方国家中有经常居住地，

然而，RCEP 并未对专家组其余的非主席成员的身份加以约束，即专家组非主席成员也有可能为争端当

事方或者一第三方国家的国民，或者在上述国家存在经常居所地，若不对专家组非主席成员加以约束，

同样将对专家组裁决的公正性与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4. RCEP 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的中国之策 

对于 RCEP 缔约方之一的中国来说，该协定的运行与后续完善将会对我国的国内法律规定与对外缔

约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争端解决机制一旦设立之后需要在后续的运行过程中不断进行检视与修正。因

此，我国有必要对当前 RCEP 争端解决机制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提出完善的主张与倡议，并充分利

用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利益[14]。 

4.1. 设立争端解决专门机构 

RCEP 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是必要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过将 RCEP 与 WTO 争端

解决机制的对比，不难发现 WTO 设置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 在争端解决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协

调作用，对争端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其二，争端解决机制中专门管理结构的缺失将会限制该机制下的

相关职能，例如专家组审理程序的推进缺少专门机构的监督。因此，针对专门机构缺位这一问题，RCEP
可以借鉴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 DSB，例如可以针对争端解决在机构设置专章中增设专门的争端管理

委员会，同时，也可设立一个裁决监督执行机构同时也可以设立常设秘书处以及类似于 WTO 中 DSB 的

争端解决机构，该机构有权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裁决的执行，充分发挥该机构在争端中的协调作用与监管

职能，保障胜诉国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该机构在争端中的协调作用与监管职能，以保障促进争端的有序、

高效解决。人员的选任是争端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因此，在设立争端解决专门机构中应严格机构

人员的选任标准，例如可以通过会议由缔约国共同讨论决定。 

4.2. 适当扩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由上述分析可知，RCEP 过度限缩其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使得缔约方的争端解决受到很大限

制。为解决这一问题，RCEP 可以参考 CPTPP 中关于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范围的规定，将争端方之间的拟

议措施纳入其中。具体而言，争端一方可以书面形式请求对拟议措施进行磋商，以便提前介入和干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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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从而减少损失并提高争端解决效率。另一方面，在后续的补充协定中，RCEP 适当减少争端解决机

制的排除事项，在后续的附属协定中适当将新兴领域中的相关争端纳入到争端解决机制当中，以有效提

高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率。此外，我国也应在后续谈判中积极参与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

机制的建设并鼓励将电子商务纳入到争端解决机制当中。 

4.3. 实践中明确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门槛 

针对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时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将提出以下三中解决路径：首先，协定中对第三

方的“实质利益”界定不清将会对第三方的资格确定产生影响，针对该问题，RCEP 可采取开放式列举

的方式，即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列举第三方经常涉及的几种实质利益，对于超出列举范围的，则交由专家

组在进行审查，专家组在审查过程中应确保争端第三方的实质利益与文本中所列举实质利益的性质一致。

对于第三方参与争端的主体资格的确定，则可通过前述增设的争端解决专门机构来决定。因为专家组在

磋商阶段之后才能经争端方请求设立，故无法就第三方的资格进行确定，因此，通过争端解决专门机构

来与第三方进行有效沟通，能够促进争端尽快解决，不失为一种较为公平高效的争端解决方式。 

4.4. 完善专家组的选任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知，专家组非主席成员的选任标准存在缺陷，对该问题的完善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对现行文本进行修改，即将 RCEP 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于专家组主席成员的选任条件同等

适用于其余非主席成员，对专家组成员的选任标准进行更为严格的规制，以充分协调争端方的利益并保

证专家组的裁决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公平公正。此外，相较于 WTO 设立专门的专家组名单，RCEP 争端解

决机制中专家组为临时组建，这给予了缔约方在专家组成员选择上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此种方式使得缔

约方得以按照自身偏好选择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专家组成员，但不能排除某一争端方利用规则漏洞

选择符合任职要求但有失偏颇的成员，对裁决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RCEP 争端解决机制可借

鉴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安排，设立专家组成员名单，对专家组的成员名单进行列举，并在后续谈判当

中对专家组成员名单进行定期更换。 
第二种方案则是在实践过程中由其他缔约方对专家组非主席成员的身份进行监督，若存在争端方利

用规则漏洞选择影响裁决公正性的人员作为专家组成员的情形，其他缔约方可对该行为进行联合监督并

有权拒绝让上述人员作为案件的专家组成员审理本案。 

5. 结语 

通过将 RCEP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对比研究，不难发现 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势，比如 RCEP
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自治性、时效性以及灵活性等特征，同时也能发现该机制也存在文本上的缺陷，如适

用范围过于狭窄、第三方参与门槛模糊不清以及专家组的遴选与组成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如果不对现存

问题进一步地修改和完善，将会影响缔约国对该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作为 RCEP
主要推动者的中国应在后续谈判中积极回应，比如设立争端解决专门机构、适当扩大机制适用范围、明

晰第三方参与的门槛以及进一步完善专家组选任规则等。 
总之，RCEP 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意义与挑战兼具。对于该机制的优势与不足，我国应灵活应对，

并在后续的谈判中积极推动该机制的完善，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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